
公司
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编制管理制度

第一章  目的及适用范围

1. 目的

1.1 本程序规定了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编制必须遵循的原则、程序，使

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的编制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并明确

各部门/单位的职责，以提高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编制工作的效率和

质量。

2. 适用范围

2.1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和各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的编制工作。

第二章  定义

3. 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是指导公司近、中期发

展的指导性规划，其重点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

公司上年滚动发展计划完成情况；

公司当年发展思路、目标和发展重点；

公司当年重点投资项目框架；

公司当年资金估算和资金筹措计划等；

公司五年发展思路、目标和发展重点；

公司五年重点投资项目框架；

公司五年资金估算和资金筹措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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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按照“近细远粗”的原则编制，并根据公司经营状

况和目标调整计划重点，非重点内容可以适当简化。

4. 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是指导事业部近、

中期发展的指导性规划，其重点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

事业部上年滚动发展计划完成情况；

事业部当年发展思路、目标和发展重点；

事业部当年重点投资项目框架；

事业部当年资金估算和资金筹措计划等；

事业部五年发展思路、目标和发展重点；

事业部五年重点投资项目框架；

事业部五年资金估算和资金筹措计划等。

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按照“近细远粗”的原则编制，并根据事业部经

营状况和目标调整计划重点，非重点内容可以适当简化。

第三章  原则

5. 公司和事业部的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的编制应遵循及时性、协作性和可行性

等三项原则：

及时性：公司和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的调整与编制应按期进行，并

能够及时反应出公司整体经营状况和经营环境的变化；

协作性：各部门之间在公司和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应

紧密合作，加强沟通，以保证公司和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的编制工作

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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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公司和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的制定应遵循符合实际、切实

可行的原则，不要盲目追求过快、过大、不切合实际的发展目标。

第四章  部门职责和权限

6. 计划资金部：计划资金部负责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的组织、编制工作，

并对各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的编制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监督。

7. 各事业部：负责编制本部门的五年滚动发展计划，并协助计划资金部编制

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

8. 市场营销部：负责对公司市场情况的变化进行分析，并编制报告，协助计

划资金部、各事业部编制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

9. 战略规划部：负责协助计划资金部、各事业部编制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

10.董事会：对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进行讨论、审核和批准。

第五章  工作流程

11.五年滚动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分析

11.1每年 10月 30日前，由公司计划资金部通知下一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编

制的具体要求。

11.2各事业部应在 11月 15日以前完成事业部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报告，

并就事业部经营状况与原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目标的差距进行分析。

11.3计划资金部汇总各事业部上报的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报告，以及各

事业部经营状况与原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目标的差距分析报告，于 11

月 30 日之前完成公司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报告，以及公司经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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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原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目标的差距分析报告。

12.编制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

12.1战略规划部于 11月 30日之前完成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终稿

12.2市场营销部于 11月 30日之前完成市场情况变化分析报告

12.3在对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终稿、市场情况变化分析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分析报告、公司的经营状况与原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目标差距分析的基

础上，由计划资金部牵头，计划资金部、战略规划部、市场营销部和

各事业部共同编制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初稿，于 12月 25日之前报

公司主管副总裁和董事会讨论、批准。

12.4根据公司主管副总裁和董事会的修改意见，计划资金部修改公司五年

滚动发展计划，于下年 1 月 10日之前完成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终

稿，并下发到各事业部。

13.编制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

13.1各事业部根据公司五年滚动发展计划终稿编制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

划，于 1月 20日前报计划资金部。

13.2计划资金部审核各事业部上报的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于 1 月

25日之前确定各事业部的五年滚动发展计划。

13.3各事业部于 1月 31 日之前以文件形式将事业部五年滚动发展计划报

公司计划资金部备案（一式五份）。由计划资金部分送机关有关职能

部门。

本管理制度由计划资金部制定，计划资金部负责对本管理制度进行解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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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本管理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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